佳环建审﹝2026﹞10号
关于桦南县生猪养殖生猪育肥、母猪繁育粪污处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桦南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桦南县生猪养殖生猪育肥、母猪繁育粪污处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佳木斯市桦南县种畜场五分场，总占地面积为163082.55m2，总建筑面积29836.33m2，占地类型为设施农业用地。建设公猪舍、配怀舍、分娩舍、隔离舍、保育舍、出猪房、育肥舍等及配套粪污堆放间、固液分离间及无公害处理间、锅炉房、灰渣间、生物质燃料储间等辅助设施。公用工程：项目用水由厂内1眼深水井提供；污水进入黑膜沼气，在施肥季节用于农田施肥；冬季采暖由1台4.2MW生物质锅炉供热。环保工程：厂区采用雨污分流，建设2座全封闭黑膜沼气池；生物质锅炉配套低氮燃烧器+布袋除尘器；按要求建设地下水分区防渗工程；建设锅炉灰渣间和无公害处理间。项目投产后，常年存栏猪35191头，年出栏商品猪47002头。工程总投资6819.75万元。

该工程建设总体符合国家相关规划。工程实施将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一）大气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大气影响主要来自本项目猪舍、粪污暂存区、固液分离房、黑膜沼气池的恶臭气体，及锅炉烟气、沼气燃烧废气等。猪舍采用干清粪工艺，及时清理粪便；黑膜沼气池全封闭结构；猪舍、粪污治理区定期喷洒除臭剂。加强场区绿化，场界氨和硫化氢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标准，臭气浓度应满足《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表7要求。沼气经干法脱硫后由5.5米火炬燃烧排放。生物质锅炉烟气经低氮燃烧+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35m高烟囱排放，锅炉烟气中各污染物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二）水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工程运营期废水主要包括猪尿、猪舍冲洗废水、固液分离废水、生活污水、锅炉排污水、车辆清洗废水、净水系统废水。厂区实施雨污分流。生活污水（食堂废水隔油后）与生产废水（猪尿、猪舍冲洗废水、固液分离废水、净水系统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等）排入黑膜沼气池，经厌氧发酵处理后满足《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2018）表2标准和《畜禽粪肥还田技术规范》（GB/T25246-2025）表1标准，在施肥季节用于农田施肥，非施肥季节贮存于黑膜沼气池。2座黑膜沼气池体积分别为31636m3及22113m3,可以满足项目贮存需求。锅炉排污水用于锅炉灰渣降尘，不外排。
地下水污染采取分区防治措施，对厂区内各构筑物进行分区防渗。将猪舍及其下方的粪池、化粪池、粪污堆放间、黑膜沼气池、固液分离间及地埋管道划定为一般防渗区，办公室等其他建筑物及场内道路为简单防渗区，防渗技术要求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执行。项目建成后应对地下水环境进行长期动态监测，本项目在养殖区及环保区地下水下游区（场区西北侧）设置一个地下水跟踪监测井。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应认真落实跟踪监测工作，按照相关要求定期监测地下水。

（三）声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噪声主要来源于水泵、排风扇、风机、猪叫声。应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声、合理厂区布局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

（四）其它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有猪粪、沼渣、病死猪、胎盘、防疫废物、餐厨垃圾和废油脂、废脱硫剂、废布袋、锅炉灰渣及布袋收尘、废反渗透膜等。运营期猪粪采用干清粪工艺，猪粪经固液分离后与沼渣一同外售给桦南镇粪污处理及还田中心制造有机肥；废布袋、废脱硫剂、废反渗透膜由厂家回收；病死猪尸体及胎盘委托桦川百奥迈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收集后进行无害化处理；防疫废物由兽医带回，由其所属的动物诊疗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农业农村局管理要求进行处置；锅炉灰渣和布袋除尘器收灰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及废油脂委托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确保评价区土壤环境质量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制定突发事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颗粒物1.026t/a；二氧化硫1.941t/a；氮氧化物3.544t/a。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建设单位应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保验收。

四、佳木斯市桦南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请你单位在收到本批复文件20日内将《报告书》和批复文件各一份送至佳木斯市桦南生态环境局，并接受其监督管理。
佳木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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